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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供水行业反恐怖防范要求》
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根据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关于 2024 年度内蒙古自治区地方标准排查结论公告》的通知要求，原计划对《公共供水行业反恐怖防范要求》地方标准进行相关工作。后因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地方标准制定负面清单（2025 年版）》相关规定，该项标准已不符合地方标准制定要求，需调整标准属性转为团体标准，据此启动《公共供水行业反恐怖防范要求》团体标准的制定任务。此次制定任务旨在进一步完善公共供水行业的反恐怖防范标准体系，提高行业的安全防范水平，以应对可能出现的恐怖威胁，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
（二）起草单位
起草单位：内蒙古自治区反恐怖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内蒙古自治区质量和标准化研究院。
[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2]二、制定标准的意义和必要性
（一）必要性
现有公共供水行业反恐怖防范相关标准已运行多年，随着行业技术升级、城市发展扩容及反恐形势变化，逐渐显现出适应性不足的问题：一方面，现有标准对新型供水设施（如智慧水厂、分布式供水站）的防范要求缺失，对无人机袭击、网络攻击等新型安全威胁的应对措施未作明确规定，难以满足当前复杂防控需求；另一方面，地方公共供水企业在防范资源配置、应急演练流程、责任追溯机制等方面缺乏统一指引，导致部分企业存在防范措施流于形式、重点部位防控薄弱等问题，无法形成常态化、规范化的防控格局。此外，近年来国家层面先后出台《反恐怖主义法》修订版、《城市供水水质标准》等政策文件，对公共供水安全提出更高要求，亟需制定符合当前形势的团体标准衔接上位法规，补齐防控短板。因此，制定本团体标准是解决当前行业防控痛点、适应新形势新要求、提升地方公共供水安全治理能力的迫切需要，具有不可替代的现实必要性。
（二）意义
公共供水作为保障城市运转和民生福祉的 “生命线工程”，其安全稳定直接关系到社会秩序、公共健康与国家安全。随着当前恐怖主义活动形式日趋复杂、隐蔽，公共供水设施面临的潜在安全威胁呈现多样化、智能化趋势，如水源污染、管网破坏、泵站袭击等风险持续攀升。制定《公共供水行业反恐怖防范要求》团体标准，既是贯彻落实国家反恐怖主义法、安全生产法等法律法规的具体举措，也是构建 “源头可控、过程可管、风险可防” 的公共供水安全防控体系的关键环节。通过明确统一的防范标准、技术规范和管理要求，能够有效提升地方公共供水行业应对恐怖袭击及突发事件的预警能力、处置能力和恢复能力，切实筑牢城市供水安全防线，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为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供水安全保障。
三、主要制定过程
（一）前期准备
标准起草工作组接到《公共供水行业反恐怖防范要求》团体标准制定任务后，明确了工作指导思想，制定了工作原则，确定了任务分工，启动《公共供水行业反恐怖防范要求》的制定工作。
（二）组成标准制定工作组，制定方案
标准制定工作人员主要由长期从事标准应用、编制的人员组成。并根据长期研究、实践过程中的经验，结合相关标准及资料的内容，完成了《公共供水行业反恐怖防范要求》团体标准制定的准备工作。
（三）完善标准内容，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1.工作思路与职责任务明确后，在搜集、整理和分析国内及自治区相关法律文件、相关标准和技术资料，对反恐怖防范有关材料进行整理汇总的基础上，在区内先后分头走访相关机构进行调研，同时还选择区外重点城市进行考察，详细了解各地区反恐怖防范工作的共性特点，梳理前期实施标准总结出的问题，并征求各盟市对公共供水行业反恐怖防范工作团体标准制定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2.标准初稿完成后，召开了多次标准工作组会议，会议邀请领域专家研究讨论标准初稿，对标准的整体框架及各部分内容进行讨论，对编制过程中遇到的疑问进行分析。为了使标准的框架合理、层次清晰、内容完善，向全区各相关单位和专家发函征求意见。 
四、制定标准的原则和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一）编制原则和依据
该标准的编写内容与格式严格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的要求进行起草和编制，主要遵循了依法性、科学性、协调性、实用性原则。
该标准编制过程中，主要以《反恐怖主义法》为法律依据，按照《内蒙古自治区行业（部门）反恐怖防范标准》的技术内容和具体防范要求、结合了《公共供水行业技术规范》的规定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编制所依据的标准主要有：GA 1809-2022《城市供水系统反恐怖防范要求》。
（二）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编制以我国现行相关法律、法规标准为依据，按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要求进行制定，并与我国现行的相关法律、法规、标准协调一致。
五、主要条款内容的解释说明
[bookmark: _GoBack][bookmark: OLE_LINK10][bookmark: OLE_LINK11]本文件按照GB/T1.1一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本文件代替DB15/T 1193-2017《公共供水行业反恐怖防范要求》，与DB15/T 1193-2017相比，标准属性转为团体标准，除属性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1.更改了标准的名称；
2.更改了文件的范围（见第1章，2017年版的第1章）；
3.更改了术语的范围（见第3章）；
4.更改了总体要求的内容（见第5章，2017年版的第4章）；
5.增加了重点目标和防范级别内容（见第4章4.1、第6章）；
6.更改了反恐怖防范重要部位的内容（见第4章4.2，2017年版的第5章）1.更改了文件的范围（见第1章，2017年版的第1章）；
7.更改了常态反恐怖防范内容（见第7章、第8章、第9章，2017年版的第6章），删除了人防配置表、技防配置表、物防配置表（见2017年版的表1、表2、表3）；
8.更改了非常态反恐怖防范内容（见第10章，2017年版的第7章）；
9.增加了安全防范系统技术要求内容（见第11章）；
10.增加了附录A反恐怖防范配置（见附录A表A.1、表A.2、表A.3）。
六、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无。
七、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的，说明采标程度，以及国内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无。
八、推广实施（包括实施措施；实施方向，如以标准为依据开展的产业推进、行业管理等有关活动）
标准的推广实施对于提升内蒙古公共供水行业的反恐怖防范能力具有重要意义。通过组织培训活动，向公共供水行业从业者详细解读标准内容，使其充分理解并掌握各项防范要求。利用多种媒体渠道进行广泛宣传，提高社会各界对公共供水行业反恐防范的关注度。同时，建立监督机制，确保标准在实际工作中得到有效落实。鼓励企业积极反馈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以便及时对标准进行修订和完善，不断优化内蒙古公共供水行业的反恐怖防范工作体系，切实保障公共供水设施的安全稳定运行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内蒙古自治区反恐办通过“内蒙古反恐”微信公众号拓展宣传教育渠道，公众号设置有“有奖举报”、“意见征集”、“防范标准”三大板块，是宣传反恐怖法律法规、发布内蒙各盟市反恐怖动态、前沿资讯、公民举报涉恐线索的新渠道、新平台。人人反恐，普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基本知识，可以提高公民主动举报打击恐怖活动的积极性，提升公民抵御不法侵害的能力。
九、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